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信息化系统数据

备份与恢复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临床能力培训中心可视化实验教学、临床技能培

训、虚拟仿真操作、技能考核评价等信息化系统数据安全管

理，有效防范数据丢失、损坏、篡改、泄漏风险，保障医学

临床实践教学、技能实训、考核认证等核心业务连续稳定运

行，明确数据备份、恢复、运维全流程管理标准，结合中心

信息化系统运行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中心所有信息化业务系统及配套数据资

源，涵盖可视化实验教学系统、临床技能培训系统、虚拟仿

真操作系统、考核评分系统、学员管理系统等。

本制度约束中心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第三方驻场维

保人员、授课教师、实训管理人员及全体参训人员的所有数

据操作、备份、恢复、运维管理行为。

第三条 核心原则

1.安全合规原则：严格遵循学校网络安全、数据管理及

医学教学信息化管理相关规定，保障数据备份、恢复、运维

全程规范可控。

2.全面覆盖原则：实现业务数据、系统配置、日志记录、

教学资源全维度备份，无数据遗漏、无流程缺失。

3.稳定可靠原则：执行标准化备份策略，定期校验备份



有效性，确保备份数据完整、可用、可恢复。

4.高效应急原则：建立标准化数据恢复流程，快速处置

数据异常、系统故障，保障实训教学业务不中断。

5.全程可溯原则：所有备份、恢复、运维、校验操作全

程留痕、台账归档，实现数据管理全流程可追溯。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管理主体及岗位职责

1.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作为制度执行与管理主体，统筹

中心信息化系统数据备份与恢复工作，审核数据恢复、数据

清理等关键操作，监督维保服务落地，归档各类运维台账，

协调解决数据安全重大问题。

2.中心系统管理员：负责制定适配临床实训场景的备份

执行计划，监督日常备份任务运行，定期开展备份数据校验、

恢复演练，记录运维台账，排查数据安全隐患，对接学校信

息化管理部门。

3.第三方驻场维保团队：严格按照本制度及维保协议，

执行系统日常备份、故障排查、数据维护、系统升级配套数

据保障工作，及时上报备份失败、数据异常、系统故障等问

题，全程留存操作记录。

4.系统使用人员（教师/参训人员）：规范操作信息化实

训系统，严禁私自删除、篡改、导出核心教学与实训数据；

发现数据异常、系统故障第一时间上报系统管理员。

第三章 数据备份管理规范

第五条 备份范围



1.核心业务数据：可视化教学资源库（实训视频、操作

课件、虚拟仿真资源）、学员实训记录、临床技能操作数据、

考核评分数据、学员档案、教学排班、实训成果数据。

2.系统基础数据：各系统数据库文件、运行配置文件、

用户账号权限数据、功能模块配置、可视化实训场景参数。

3.运维运行数据：系统运行日志、维保操作记录、故障

处理记录、备份操作日志、设备监控日志。

第六条 备份策略

结合临床实训教学连续性需求，执行分级分类备份：

1.日常增量备份：每周五对可视化教学系统、培训考核

系统当日新增/修改的业务数据、操作日志、资源文件执行

增量备份，备份后自动校验完整性，留存备份日志。

2.专项节点全量备份：系统版本升级、功能优化、参数

调整、大型实训/考核/技能竞赛前后，必须执行手动全量备

份，留存关键节点备份文件，规避运维操作导致的数据丢失。

3.异地容灾备份：每月将月度全量备份数据同步至学校

指定异地存储服务器，实现本地+异地双重容灾，防范机房

故障、硬件损坏等极端风险。

第七条 备份存储与留存

1.存储介质：采用本地服务器硬盘、专用备份存储设备、

学校异地云存储三类介质分类存储，严禁使用私人 U 盘、移

动硬盘等私人设备存放核心教学数据。

2.留存期限

（1）日常增量备份数据：留存 90 天；



（2）月度异地容灾备份数据：留存 1 年；

（3）重大教学活动、系统升级、关键考核节点备份数

据：永久留存。

3.介质管理：备份存储设备专人专管、分级授权访问，

禁止私自拷贝、删除、篡改备份数据；定期检查存储设备运

行状态，保障存储安全。

第八条 备份校验

1.每次备份完成后，管理员/维保人员须及时校验备份

文件完整性、可用性，核对数据容量与文件数量，确认备份

成功并留存校验记录。

2.发现备份失败、文件损坏、数据缺失等问题，立即重

新备份并排查故障原因，形成处置台账，闭环整改。

第四章 数据恢复管理规范

第九条 恢复触发条件

满足以下任一情形，可启动数据恢复：

1.系统故障、硬件损坏、网络异常、病毒入侵导致数据

丢失/损坏/篡改；

2.人为误操作删除、修改核心实训、考核、教学数据；

3.系统升级、维保操作失误导致数据异常、功能失效；

4.突发故障需恢复数据保障教学业务正常运行；

5.教学复盘、问题核查、业务追溯需调取历史数据。

第十条 恢复审批流程

1.申请发起：管理员/维保人员填写《数据恢复申请表》，

注明恢复原因、范围、时间、目标备份文件、业务影响范围。



2.层级审批：普通数据恢复由中心主任审批；核心业务

数据、全系统数据恢复，需报备学校信息化管理部门审批，

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

3.禁止行为：严禁未经审批私自执行数据恢复、回滚操

作，严禁随意用历史数据覆盖现有有效数据。

第十一条 标准恢复流程

1.前置备份：恢复前先对当前系统数据做临时备份，避

免二次数据丢失。

2.环境核查：检查系统硬件、网络、运行环境，排除故

障根源。

3.精准恢复：匹配有效备份文件，按操作手册执行精准

恢复，不盲目全面覆盖。

4.恢复校验：恢复后逐项核对数据、配置、功能，确认

系统正常、数据完整。

5.台账归档：全程记录恢复过程，审批单、操作步骤、

校验结果统一归档。

第十二条 恢复演练

每季度开展 1 次数据恢复应急演练，模拟数据丢失、系

统故障场景，测试备份可用性、流程规范性、操作熟练度，

形成演练报告并优化备份恢复策略。

第五章 日常运维管理

第十三条 日常监控

1.维保人员每日监控备份任务、存储容量、系统日志，

及时处理备份异常、设备故障、数据报错。



2.管理员每周汇总备份运维台账，核查备份执行、问题

整改情况，定期清理过期备份数据，留存清理记录。

第十四条 系统升级与改造

系统升级、功能改造、维保巡检须避开教学高峰期；操

作前完成全量备份，操作后校验数据与功能完整性。

第十五条 数据销毁

过期备份、冗余数据清理销毁，须履行审批手续，由双

人监督执行，采用专业数据擦除、覆写方式处理；物理存储

介质报废需专业消磁/物理销毁，全程留痕。

第六章 安全防控与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安全防控措施

1.权限管控：分级分配系统操作、备份、恢复权限，执

行最小权限原则，杜绝越权操作。

2.安全防护：备份服务器、存储设备部署防火墙、杀毒

软件，定期安全检测，防范病毒、入侵、篡改风险。

3.人员培训：定期组织管理员、维保人员开展数据安全、

备份恢复、应急处置培训，提升专业操作能力。

第十七条 责任追究

出现以下违规行为，影响教学运行、造成数据安全隐患

的，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未按规定执行备份、漏备/少备核心数据的；

2.未经审批私自恢复、删除、篡改、导出数据的；

3.备份文件、运维台账缺失、造假，无法追溯的；

4.维保人员未履行职责，隐瞒数据异常、推诿故障处置

的；



5.违规操作导致教学、实训、考核核心数据丢失/泄漏，

造成教学事故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制度修订

本制度根据学校信息化管理要求、中心系统升级改造、

教学业务调整情况适时修订。

第十九条 解释权

本制度由临床能力培训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生效日期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附件：

1.《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信息化系统数据恢复申请表》

2.《临床能力培训中心数据备份执行与校验记录表》

3.《临床能力培训中心数据恢复操作与校验台账》

4.《临床能力培训中心过期数据销毁审批记录表》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

2024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1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信息化系统数据恢复申请

项目 内容

申请部门/岗位

申请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涉及系统名称
□可视化实验教学系统 □临床技能培训系统

□考核评分系统 □学员管理系统 □其他：

数据异常/故障情况描述

申请恢复原因
□系统故障□硬件损坏□误操作□病毒/攻击

□教学追溯□其他：

恢复数据范围
□部分业务数据□全系统数据□配置文件

□日志/资源文件□其他：

拟使用备份文件时间节点 年 月 日 时

预计恢复时长

对教学/实训业务影响说明

中心主任审批意见 签字： 日期：

学校信息化部门审批（核心

数据恢复必填）
签字： 日期：

备注



附件 2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信息化系统数据备份执行与校验记录表

序

号

备份

日期

备份系

统名称

备份类型

（增量/全量/专

项）

备份

介质

备份文件

名称/路径

备份时间

始～止

备份状态

（成功/失败）

校验

结果

异常情况及

处理方式

操作

人

审核

人

1

2

3

4

5



附件 3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信息化系统数据恢复操作与校验台账

恢复

编号

恢复

日期

涉及系统

名称

故障/异

常原因

审批

单号

备份文件

来源

恢复操作简

要步骤

恢复时间

始～止

恢复后校

验结果

业务恢复

状态

操作

人

审核

人

备

注



附件 4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信息化系统过期数据销毁审批记录表

销毁编号 申请日期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明细 原留存期限 销毁原因 存储介质 销毁方式

中心主任审批意见

签字：

日期：

销毁执行人 监督人

销毁日期 销毁结果 □成功 □部分失败 □失败

备注


